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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09 证券简称：*ST 中迪 公告编号：2026-99

北京中迪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中美恒置业有限公司

债务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北京中迪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中迪投资”）对公司控股子

公司的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控

股子公司担保的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提请投资者充分关注

担保风险。

一、本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债务提供担保的概况

（一）公司全资子公司债务的情况

2019 年，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中美恒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美恒置

业”）向重庆三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北支行（以下简称“三峡银行”）申请总额

为 75,000 万元借款。三峡银行在 2019 年 11 月至 2020 年 1 月间，共计向中美恒

置业发放借款本金 45,952.85 万元。同时，公司、原公司控股股东广东润鸿富创

科技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润鸿富创”）、原公司实际控制人吴珺、中迪

禾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迪禾邦”）、李勤、周婉为前述借款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美恒置业将其下属地块及在建工程为借款提供抵

押担保，公司子公司西藏智轩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智轩”）以其

持有的中美恒置业 100%股权为借款提供质押担保，安岳钦诚地产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安岳地产”）以其下属房产为借款提供抵押担保。此后，三峡银行就前

述借款事项向成渝金融法院提起诉讼。经审理，成渝金融法院判决公司全资子公

司中美恒置业偿还借款本金、利息，并支付罚息、复利，公司、原公司控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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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鸿富创、原公司实际控制人吴珺、中迪禾邦、李勤、周婉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责任。

2025 年 10 月 18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所持股份被第二次司法拍

卖的进展公告》，原公司控股股东润鸿富创所持公司 71,144,800 股，占公司总股

本 23.77%，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额 100%的股份于 2025 年 10 月 17 日 10:00:00

在阿里资产平台开展的“被执行人持有的北京中迪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71144800

股股票(股票代码 000609)”项目公开竞价中，由公司现控股股东深圳天微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254,983,100 元竞得。该部分拍卖价款全部用于归还公

司全资子公司中美恒置业与三峡银行间债务。

原公司控股股东润鸿富创因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美恒置业承担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责任，而对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美恒置业享有 254,983,100 元的追偿债权。

2026 年 4 月 18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中美恒置业有限

公司债权人变更的公告》，2026 年 4 月 17 日，公司收到原公司控股股东润鸿富

创发来的《债权转让通知书》，其将持有对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美恒置业

254,983,100 元债权转让给成都盛坤汇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债权转

让后，成都盛坤汇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美恒置

业债权人。

（二）关于本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债务提供担保的情况

为保障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美恒置业债务的正常履行，公司拟为公司全资子公

司中美恒置业向成都盛坤汇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主债权金额为 254,983,100 元，担保期限为主债权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

年止。

鉴于本次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会，在公司股

东会审议通过前述担保事项的前提下，由公司、公司子公司经营管理层在本授权

范围内，全权代表公司、子公司签署本次担保事项所必须的各项法律文件。

前述事项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尚需

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不需要经过其它有关部门批准。



3

二、本次担保事项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重庆中美恒置业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林峰；

4、公司住所：重庆市北部新区汇流路 1号 A栋 23-2；

5、注册资本：2,000 万元；

6、成立日期：2016 年 3 月 7 日；

7、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8、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贰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

为准）一般项目：从事建筑相关业务（凭资质证执业）；物业管理（凭资质执业）。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9、主要股东情况：本公司全资子公司西藏智轩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中美

恒置业 100%股权；

10、中美恒置业为失信被执行人，但有关中美恒置业失信被执行人的事项与

本次担保事项无关。

三、本次担保事项的主要内容

2026 年 4 月 18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中美恒置业有限

公司债权人变更的公告》，2026 年 4 月 17 日，公司收到原公司控股股东润鸿富

创发来的《债权转让通知书》，其将持有对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美恒置业

254,983,100 元债权转让给成都盛坤汇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债权转

让后，成都盛坤汇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美恒置

业债权人。

为保障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美恒置业债务的正常履行，公司拟为公司全资子公

司中美恒置业向成都盛坤汇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主债权金额为 254,983,100 元，担保期限为主债权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

年止。

本次担保事项尚未签署相关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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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事项的目的

本次担保事项能够为公司债务问题解决提供保障，符合公司业务需要，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除本次担保外，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 158,238.26

万元，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本金余额为 103,144.83 万元，占本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75.43%；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

的担保本金余额 17,900 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65.15%。目

前，公司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余额、涉及诉讼的担保本金金额为 47,234.89 万元。

除前述情况外，公司无其他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余额、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

及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

七、备查文件

中迪投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中迪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 年 5 月 6 日


